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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防防护设备制造项目
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第二次公示
一、项目基本情况
项目位于遂宁金桥新区，总投资7800万元，总用地面积约33697.393m2（约50.55亩），总建筑面积约42836平方米。建设内容主要为：厂房2栋（包括仓库和烤漆车间），倒班房、办公楼各1栋、公辅工程和环保工程，其余为空坝和通道。
二、环评主要评价结论
1、项目产业政策、规划符合性
根据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令第21号《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1年本）（2013年修正）》中相关内容，本项目不属于其中的鼓励类，限制类，为允许类项目。且项目经蓬溪县发展和改革局同意开展前期工作。因此，项目符合国家现行产业政策。
根据《遂宁金桥新区“产城一体”项目控制性详细规划——用地布局规划图》，项目用地性质属于工业用地。此外，项目与蓬溪县人民政府签订了投资协议，遂宁金桥新区管理委员会规划和建设局、国土资源局出具了项目的“红线图”、“用地预审意见”。项目规划和用地符合遂宁市金桥新区总体规划及用地规划。
2、项目对环境的影响结论
（1）环境空气影响分析
本项目施工期间主要是扬尘污染，只要施工单位加强管理，采取有效措施，可以使污染程度减少到最小，并且影响时间只是施工期间。
项目营运期内：本项目废气主要为生产过程产生的废气，配置移动式焊烟净化机和固定式废气回收净化处理系统，并对车间采用室内通风器进行通风换气，减少车间废气对员工健康的影响，使室内工作环境废气浓度可以达到卫生标准；食堂油烟经油烟净化装置处理后无组织排放。各污染物排放浓度和排放速率能满足《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中二级标准要求。

综上，项目在施工期和营运期产生的废气均能做到达标排放，项目建设不会改变评价区内大气环境现有质量级别与功能。
（2）地表水环境影响评价
项目施工期产生的施工废水经沉淀后循环使用，生活污水经化粪池处理后用于附近林地综合利用。
项目自建二套污水处理系统分别用于生活污水、喷漆废水的处理，生活废水处理系统为地埋式二级生化处理系统，喷漆废水处理系统为“絮凝反应+沉淀气浮+过滤处理”系统。

本项目产生的废水在园区污水处理厂正式投入运行之前，经过企业自建污水处理系统处理后达到《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78-1996）一级标准后排放；污水处理厂建成后废水经预处理达到《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78-1996）三级标准及污水处理厂进水标准后进入园区污水管网，进入污水处理厂处理。
（3）声学环境影响分析
项目施工过程中，通过加强施工机械的维护保养工作，合理安排施工场所和施工时间，可将施工期产生的噪声影响控制在最低程度。
本项目产生的噪声源包括组装车间和机加工车间各机械设备运行产生的噪声。通过对声源进行减震消音处理后，厂界噪声能够到达《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3类标准要求。

（4）固体废弃物影响分析
本建设项目对产生的固体废物均采取了行之有效的处理措施，这些措施体现了固体废物资源化的原则，符合我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的管理规定。只要在工作中，将各项处理措施落实到实处，将不会对环境造成不良影响。
（5）生态景观环境影响评价
施工期将对生态环境造成局部性的和短暂性的影响。施工中加强管理，并采取一定的防护措施可降低影响程度，对生态环境质量无明显影响。
项目实施符合城市总体规划中的景观控制要求，具有较好的景观相容性。
3、建设项目环保可行性结论
评价对本项目及其周围地区进行了环境质量现状监测、调查与评价，对项目建设前、建设过程中及建成营运后的环境影响因素进行分析，预测分析了该项目可能产生的环境影响，广泛征求了公众意见，并提出了环境保护措施、环境管理和环境监测计划。
综上所述，建设单位必须严格遵守有关管理规定，完成各项报建手续，本着以人为本的宗旨，切实保证本报告提出的各项环保措施的落实，加强辖区规划建设，严格按有关法律、法规及本报告提出的要求实施有效管理，确保本项目所在区域的环境质量不因本项目的建设而受到不良影响，真正实现环境保护与经济建设的可持续协调发展。在达到本报告所提出的各项要求后，该项目对周围环境将不会产生明显的影响，从环境保护角度分析，本评价认为项目的建设是可行的。
三、建设单位及环评单位基本情况
建设单位名称：四川元信人防科技有限公司
联系人：刘玉         联系电话：18282533012
评价单位名称：四川省国环环境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联系人：刘工         联系电话：18090570807
电子邮件：yjsols@126.com
四、公众提出意见的主要方式
公众可通过向建设单位或评价单位来函、来电、发送电子邮件等方式提出意见，或通过填写评价单位发放的调查表提出意见。
五、公告说明
公众对建设项目有环境保护意见的，应当自本公示之日起十日内，可同时向建设项目单位或环境影响编制单位提出。
 

